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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 

「115 年度自營作業食品科烘焙材料(南北雜貨類)」第二次招標採購案 

投標標價清單 
本清單應依下列規定填寫： 
一、由投標廠商填寫後投標。其中項目、標的名稱、規格及數量各欄得由招標機關先行填寫供廠商投

標。本清單可由廠商自行影印加頁填寫。 
二、本清單所標示之總價，應包括招標文件所規定之所有應由廠商得標後辦理之履約事項之價金，不

論該等事項是否已於本清單明確標示。 
三、有下列情形者，應分項填寫本清單：(1)招標文件規定之主要部分；(2)招標文件規定應分項標示價

格之項目；(3)訂定底價確有困難而不訂底價之特殊或複雜案件；(4)以最有利標決標；(5)分包；(6)
分批付款；(7)分批供應；(8)維修用零配件；(9)維護修理費用；(10)不含於總標價內之機關保留選
購權項目(註明不含於總標價內)；(11)不含於總標價內之廠商建議選購項目(註明不含於總標價內)。 

四、投標標的產地(敘明國家或地區)： 

五、續前項，屬進口者，其出口國家或地區： 

六、標價條件：依招標文件之規定。 

七、契約價金受款人名稱： 

八、契約價金受款人地址： 

項目 標的名稱 規格及型號 單位 預估數量 單價 
本項 

總價 

誤差

值 
備註 

1 生沙拉油 18 公升/桶 桶 150    ±3％ 

泰山、台糖、褔

懋、統一、褔壽或

同等品 

2 生杏仁片 25 磅/箱 箱 2    ±3％ 
不限廠牌 

3 杏仁角 25 磅/箱 箱 2    ±3％ 
不限廠牌 

4 葡萄乾 27 磅/箱 箱 50    ±3％ 
不限廠牌 

5 腰果 5 斤/包 包 50    ±3％ 
不限廠牌 

6 
碎核桃

(1/8) 
30 磅/箱 箱 20    ±3％ 

不限廠牌 

7 生杏仁豆 600g/包 包 50    ±3％ 
不限廠牌 

8 沙茶醬 3 公斤/罐 罐 10    ±3％ 
牛頭牌或同等品 

9 番茄醬 3300 公克/罐 罐 20    ±3％ 
可果美或同等品 

10 藍莓醬 20 磅/桶 桶 25    ±3％ 

大師父、梨山或同

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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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北海道牛

奶醬 
1 公斤∕罐 罐 10    ±3％ 

德麥或柏泰同等

品 

12 

果醬 

(桔子、草

莓) 

2.8 公斤/罐 罐 35    ±3％ 

梨山、五惠、自由

神或同等品 

13 花生醬 2.8 公斤/罐 罐 100    ±3％ 
梨山、五惠或同等

品 

14 
軟質牛奶

巧克力 
5 公斤/桶 桶 50    ±3％ 

正香軒、金鷹或同

等品 

15 
鳳梨罐頭

(片) 
565 公克/罐 罐 80    ±3％ 

鳳冠、冠德或同等

品 

 

16 鮪魚罐頭 1.8 公斤/罐 罐 100    ±3％ 
東和、同榮、遠洋

或同等品 

17 水蜜桃罐 825 公克/罐 罐 70    ±3％ 
金龍、飯友、金礦

牌或同等品 

18 櫻桃罐 2 公斤/罐 罐 30    ±3％ 
金龍、頑妮、美蒂

那、同興或同等品 

19 玉米粒 2.1 公斤/罐 罐 220    ±3％ 
玉兔、綠巨人、牛

頭牌或同等品 

20 
巧克力米

(彩)(黑) 
1.8 公斤/罐 罐 70    ±3％ 

風車或荷蘭同等

品 

21 
芋頭香料 

草莓香料 
1 公斤/罐 罐 10    ±3％ 

柏泰或同等品 

22 耐烤麻吉 
10公克/顆;1公斤/盒/*12盒

/箱 
箱 15    ±3％ 

德麥、浩漢或同等

品 

23 
調合蜂蜜

糖漿 
5 斤/桶 桶 60    ±3％ 

不限廠牌 

24 肉脯 5 斤/包 包 35    ±3％ 
不限廠牌 

25 肉鬆 5 斤/包 包 120    ±3％ 
不限廠牌 

26 油蔥酥 1 斤/包 包 80    ±3％ 
不限廠牌 

27 細砂糖 25 公斤/袋 袋 130    ±3％ 
不限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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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高級精鹽 1 公斤/包 包 150    ±3％ 
台鹽或同等品 

29 
粗粒黑胡

椒 
600 公克∕包 包 20    ±3％ 

老公仔標、小磨坊

或同等品 

30 醇釀白醋 5 公升∕桶 桶 20    ±3％ 
工研或同等品 

31 糖粉 6 公斤/包 包 60    ±3％ 
揚泓、台糖、峻

通、富生或同等品 

32 辣椒粉 600 公克∕包 包 10    ±3％ 
小磨坊或同等品 

33 白胡椒粉 600 公克∕包 包 10    ±3％ 
小磨坊或同等品 

34 咖哩粉 1 公斤/罐 罐 10    ±3％ 
不限廠牌 

35 蜂蜜香精 1 公斤∕罐 罐 10    ±3％ 
柏泰或同等品 

36 咖啡香精 1 公斤∕罐 罐 3    ±3％ 
柏泰或同等品 

37 
巧克力香

精 
1 公斤∕罐 罐 3    ±3％ 

柏泰或同等品 

38 
綠芥茉粉

(山葵粉) 
300 公克/包 包 15    ±3％ 

不限廠牌 

39 白酸菜絲 5 斤/包 包 200    ±3％ 
不限廠牌 

40 柴魚片 1 斤/包 包 5    ±3％ 
不限廠牌 

41 雞粉 1 公斤/罐 罐 10    ±3％ 
不限廠牌 

42 香油 2.8 公升/罐 罐 10    ±3％ 
不限廠牌 

 以下空白         

總標價：應以國字大寫：零、壹、貳、參･･････書寫 

新 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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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幣 
        

註：投標文件所載總標價之文字與號碼不符時，以文字為準。如以文字為數次表示之 
    總標價不一致時，以最低額為準。 

備註： 
一、本案聯絡人：作業科蔡導師 04-8964800 分機 215。 
二、本案以總標價(即單價乘以預估數量之和)為比減價格之基準。各項單價及其預估需

求數量之乘積加總計算，決定最低標。 
三、本案為開口契約，其預估數量僅供廠商計算報價之依據，決標後依實作(際)數量結

算，預估採購金額上限為本案之預算金額。 
四、廠商報價應含營業稅及運費及其他完成本案衍生之費用等，決標後不再另行計價。

各項總價以整數為限(單價以小數點第 1位為限)。 
五、廠商使用同等品前，應依契約規定向機關提出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及功能、效益、

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提送機關審查，機關得要求廠商提供同等品供使用單位測試
是否符合需求，其經審查核可為同等品者，方得使用。 

六、廠商得標後提出之同等品，其價格如較契約所載原要求或提及者為低，應自契約價
金中扣除；至於與同等品有關之稅捐、利潤或管理費等相關項目，如係另列一式計
價者，依同等品金額與原契約金額之比率扣減之。其價格如較契約所載為高，應以
原契約價金為準，不得加價(90 年 11 月 09 日(90)工程企字第 90043793 號令參照)。 

七、本採購案標的須於包裝標示製造日期及保存期限。 
八、保存期限：本履約標的交貨時，產品保存期限有效日期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九、產品之保存期限應於交貨日起算至少可存放 60 天以上。 
十、廠商所送交之標的物，應符合國家食品衛生標準及相關法規之規定。 
十一、收據應依需求單位分別開立。 
十二、廠商所送交之履約標的，其重量或數量得高於本清單所定規範，不以誤差值為限。 
十三、本清單包裝規格若與市場不符時，廠商得依市場販售之包裝規格為主(ex:清單規

格為 1 公斤/包，市場規格為半公斤/包，廠商報價應以半斤 2 包計算，如計算錯
誤廠商應自行負責)。 

十四、本案之標的品項為加工肉品(不含麵包)，非成品。 
 
 
 
投標廠商負責人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